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 

审核意见 
 

 

根据交通部《高速公路公司财务管理办法》（财工字〔1997〕59 号）固定资

产折旧办法规定，公司经营管理的小平阳至王灵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平宾路”）

采用车流量法计提折旧。具体测算方法是，按资产净值与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测算的总车流量进行相除计算单车折旧系数，每三年将根据实际车流量

进行测算，如与预测变化较大，将对单车折旧系数进行调整。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平宾路执行的车流量折旧系数已满三年之期，需要重新预测车流量。经广西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平宾路车流量重新测算后，于 2018 年 3 月

出具了《小平阳至王灵高速公路交通量及通行费收入预测报告》，经比较，测算

结果与原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测算的车流量存在差异，另外受路面改造

影响总投资增加。 

公司将按照新的测算结果调整单车折旧系数计提平宾路固定资产折旧，即单

车折旧系数将从 1.15 元/辆调整为 1.96 元/辆；调整执行期限为 36 个月，自本

事项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执行。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广西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了《小平阳

至王灵高速公路交通量及通行费收入预测报告》，按照新的测算结果调整单车折

旧系数计提平宾路固定资产折旧，符合公路行业相关规定，董事会决议程序合

法，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3月 15日 

 


